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撤緩字第79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陳律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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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09年度訴字

第510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4年度執聲字第426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律堡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陳律堡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經本院於民國109年10月13日，以109年度訴字第510號

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

束，該判決於109年11月10日確定在案。查受刑人於保護管

束期間內，即113年3月21日、同年5月20日、同年6月27日、

同年8月8日、同年9月26日、同年10月28日、同年12月12

日、114年1月9日，均未按規定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

稱桃園地檢署）報到，並經告誡在案後，受刑人仍置之不

理，該期間受刑人雖有以身體不適為由請假，惟其後仍未報

到，顯見受刑人非不知保護管束應遵守事項，已故意違反保

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規定，且情節重大，

是受刑人所為，已合於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所定

撤銷緩刑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

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按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

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定

有明文。查本案受刑人現住所地，設於本院轄區內之桃園市

龜山區，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考，是本院就本案

自屬有管轄權，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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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二

、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四、對於身體健

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

告一次；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

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參諸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規定及其立法理由，檢

察官聲請撤銷受保護管束人之緩刑宣告，係以「違反保護管

束期間內應遵守之事項，情節重大」為要件，並需考量「保

護管束處分是否已不能收效」。倘檢察官認受保護管束人違

反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之事項，其情節重大者，即得聲請

法院撤銷緩刑之宣告，並由法院審查受保護管束人是否確已

違反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之事項、違反情節是否重大、保

護管束處分仍否能收其成效等節，以決定是否維持或撤銷緩

刑之宣告。準此，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

審酌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

大，是否已難收其成效，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四、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109年10

月13日，以109年度訴字第51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

月，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嗣於109年11月10日確

定在案等情，此有上開判決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㈡受刑人受上開緩刑宣告後，於緩刑期間即保護管束期間內，

經桃園地檢署通知應於113年3月21日、113年5月20日、113

年6月27日、113年8月8日、113年9月26日、113年10月28

日、113年12月12日、114年1月9日，至該署報到，然受刑人

均未依規定遵期報到，並經桃園地檢署屢次發函告誡等情，

有桃園地檢署桃檢秀循110執護24字0000000000號、0000000

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

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函暨其送達證書

在卷可參，堪認聲請意旨所指受刑人確有屢未服從檢察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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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亦未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

告一次之事實無訛。

　㈢衡諸受刑人於受緩刑宣告確定後，本應知所警惕，謹慎行事

，珍惜自新之機會，積極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

令，竟未能記取教訓，對於桃園地檢署屢次發函通知其應於

指定期日至該署報到均無故缺席，又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

內，並無在監在押之情事，有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附卷可

憑，足認其客觀上並無不能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執

行保護管束命令之情事，惟該期間受刑人僅有一次以身體不

適看診為由請假，其餘八次應報到之期日，均未陳述有何不

能遵期報到之正當理由的意見，且經桃園地檢署反覆告誡

後，仍置之不理，存有輕忽心態，使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

者無從對其執行保護管束，毫不尊重刑法處遇，自難認受刑

人有何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命令之意願。是以，本

院審酌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無正當事由屢未服從檢察

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亦未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

者報告一次，已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第4

款規定，且違反情節實屬重大，益徵其未因受緩刑之寬典而

心生警惕且知所悔悟，並已動搖上開判決認受刑人受此刑之

教訓，即當知所警惕之緩刑宣告基礎，堪認宣告之緩刑顯已

難收其成效，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從而，聲請人向本院聲

請撤銷緩刑之宣告，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

揭規定，撤銷受刑人所受緩刑之宣告。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莊劍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渝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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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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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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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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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09年度訴字第510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4年度執聲字第42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律堡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陳律堡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09年10月13日，以109年度訴字第51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該判決於109年11月10日確定在案。查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即113年3月21日、同年5月20日、同年6月27日、同年8月8日、同年9月26日、同年10月28日、同年12月12日、114年1月9日，均未按規定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報到，並經告誡在案後，受刑人仍置之不理，該期間受刑人雖有以身體不適為由請假，惟其後仍未報到，顯見受刑人非不知保護管束應遵守事項，已故意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規定，且情節重大，是受刑人所為，已合於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所定撤銷緩刑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按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定有明文。查本案受刑人現住所地，設於本院轄區內之桃園市龜山區，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考，是本院就本案自屬有管轄權，先予敘明。
三、次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二 、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四、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參諸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規定及其立法理由，檢察官聲請撤銷受保護管束人之緩刑宣告，係以「違反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之事項，情節重大」為要件，並需考量「保護管束處分是否已不能收效」。倘檢察官認受保護管束人違反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之事項，其情節重大者，即得聲請法院撤銷緩刑之宣告，並由法院審查受保護管束人是否確已違反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之事項、違反情節是否重大、保護管束處分仍否能收其成效等節，以決定是否維持或撤銷緩刑之宣告。準此，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已難收其成效，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四、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109年10月13日，以109年度訴字第51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嗣於109年11月10日確定在案等情，此有上開判決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㈡受刑人受上開緩刑宣告後，於緩刑期間即保護管束期間內，經桃園地檢署通知應於113年3月21日、113年5月20日、113年6月27日、113年8月8日、113年9月26日、113年10月28日、113年12月12日、114年1月9日，至該署報到，然受刑人均未依規定遵期報到，並經桃園地檢署屢次發函告誡等情，有桃園地檢署桃檢秀循110執護24字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函暨其送達證書在卷可參，堪認聲請意旨所指受刑人確有屢未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亦未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之事實無訛。
　㈢衡諸受刑人於受緩刑宣告確定後，本應知所警惕，謹慎行事 ，珍惜自新之機會，積極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竟未能記取教訓，對於桃園地檢署屢次發函通知其應於指定期日至該署報到均無故缺席，又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並無在監在押之情事，有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附卷可憑，足認其客觀上並無不能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執行保護管束命令之情事，惟該期間受刑人僅有一次以身體不適看診為由請假，其餘八次應報到之期日，均未陳述有何不能遵期報到之正當理由的意見，且經桃園地檢署反覆告誡後，仍置之不理，存有輕忽心態，使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無從對其執行保護管束，毫不尊重刑法處遇，自難認受刑人有何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命令之意願。是以，本院審酌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無正當事由屢未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亦未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已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規定，且違反情節實屬重大，益徵其未因受緩刑之寬典而心生警惕且知所悔悟，並已動搖上開判決認受刑人受此刑之教訓，即當知所警惕之緩刑宣告基礎，堪認宣告之緩刑顯已難收其成效，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從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揭規定，撤銷受刑人所受緩刑之宣告。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莊劍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渝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撤緩字第79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陳律堡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09年度訴字
第510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4年度執聲字第426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律堡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陳律堡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經本院於民國109年10月13日，以109年度訴字第510號
    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
    束，該判決於109年11月10日確定在案。查受刑人於保護管
    束期間內，即113年3月21日、同年5月20日、同年6月27日、
    同年8月8日、同年9月26日、同年10月28日、同年12月12日
    、114年1月9日，均未按規定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
    桃園地檢署）報到，並經告誡在案後，受刑人仍置之不理，
    該期間受刑人雖有以身體不適為由請假，惟其後仍未報到，
    顯見受刑人非不知保護管束應遵守事項，已故意違反保安處
    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規定，且情節重大，是受
    刑人所為，已合於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所定撤銷
    緩刑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緩刑
    之宣告等語。
二、按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
    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定
    有明文。查本案受刑人現住所地，設於本院轄區內之桃園市
    龜山區，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考，是本院就本案
    自屬有管轄權，先予敘明。
三、次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二
     、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四、對於身體健
    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
    告一次；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
    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參諸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規定及其立法理由，檢察
    官聲請撤銷受保護管束人之緩刑宣告，係以「違反保護管束
    期間內應遵守之事項，情節重大」為要件，並需考量「保護
    管束處分是否已不能收效」。倘檢察官認受保護管束人違反
    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之事項，其情節重大者，即得聲請法
    院撤銷緩刑之宣告，並由法院審查受保護管束人是否確已違
    反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之事項、違反情節是否重大、保護
    管束處分仍否能收其成效等節，以決定是否維持或撤銷緩刑
    之宣告。準此，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
    酌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大
    ，是否已難收其成效，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四、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109年10月
    13日，以109年度訴字第51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嗣於109年11月10日確定
    在案等情，此有上開判決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㈡受刑人受上開緩刑宣告後，於緩刑期間即保護管束期間內，
    經桃園地檢署通知應於113年3月21日、113年5月20日、113
    年6月27日、113年8月8日、113年9月26日、113年10月28日
    、113年12月12日、114年1月9日，至該署報到，然受刑人均
    未依規定遵期報到，並經桃園地檢署屢次發函告誡等情，有
    桃園地檢署桃檢秀循110執護24字0000000000號、000000000
    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
    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函暨其送達證書在
    卷可參，堪認聲請意旨所指受刑人確有屢未服從檢察官及執
    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亦未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
    一次之事實無訛。
　㈢衡諸受刑人於受緩刑宣告確定後，本應知所警惕，謹慎行事 
    ，珍惜自新之機會，積極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
    令，竟未能記取教訓，對於桃園地檢署屢次發函通知其應於
    指定期日至該署報到均無故缺席，又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
    內，並無在監在押之情事，有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附卷可憑
    ，足認其客觀上並無不能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執行
    保護管束命令之情事，惟該期間受刑人僅有一次以身體不適
    看診為由請假，其餘八次應報到之期日，均未陳述有何不能
    遵期報到之正當理由的意見，且經桃園地檢署反覆告誡後，
    仍置之不理，存有輕忽心態，使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無
    從對其執行保護管束，毫不尊重刑法處遇，自難認受刑人有
    何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命令之意願。是以，本院審
    酌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無正當事由屢未服從檢察官及
    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亦未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
    告一次，已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規
    定，且違反情節實屬重大，益徵其未因受緩刑之寬典而心生
    警惕且知所悔悟，並已動搖上開判決認受刑人受此刑之教訓
    ，即當知所警惕之緩刑宣告基礎，堪認宣告之緩刑顯已難收
    其成效，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從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撤
    銷緩刑之宣告，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揭規
    定，撤銷受刑人所受緩刑之宣告。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莊劍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渝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撤緩字第79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陳律堡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09年度訴字第510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4年度執聲字第42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律堡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陳律堡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09年10月13日，以109年度訴字第51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該判決於109年11月10日確定在案。查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即113年3月21日、同年5月20日、同年6月27日、同年8月8日、同年9月26日、同年10月28日、同年12月12日、114年1月9日，均未按規定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報到，並經告誡在案後，受刑人仍置之不理，該期間受刑人雖有以身體不適為由請假，惟其後仍未報到，顯見受刑人非不知保護管束應遵守事項，已故意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規定，且情節重大，是受刑人所為，已合於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所定撤銷緩刑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按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定有明文。查本案受刑人現住所地，設於本院轄區內之桃園市龜山區，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考，是本院就本案自屬有管轄權，先予敘明。
三、次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二 、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四、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參諸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規定及其立法理由，檢察官聲請撤銷受保護管束人之緩刑宣告，係以「違反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之事項，情節重大」為要件，並需考量「保護管束處分是否已不能收效」。倘檢察官認受保護管束人違反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之事項，其情節重大者，即得聲請法院撤銷緩刑之宣告，並由法院審查受保護管束人是否確已違反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之事項、違反情節是否重大、保護管束處分仍否能收其成效等節，以決定是否維持或撤銷緩刑之宣告。準此，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已難收其成效，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四、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109年10月13日，以109年度訴字第51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嗣於109年11月10日確定在案等情，此有上開判決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㈡受刑人受上開緩刑宣告後，於緩刑期間即保護管束期間內，經桃園地檢署通知應於113年3月21日、113年5月20日、113年6月27日、113年8月8日、113年9月26日、113年10月28日、113年12月12日、114年1月9日，至該署報到，然受刑人均未依規定遵期報到，並經桃園地檢署屢次發函告誡等情，有桃園地檢署桃檢秀循110執護24字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函暨其送達證書在卷可參，堪認聲請意旨所指受刑人確有屢未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亦未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之事實無訛。
　㈢衡諸受刑人於受緩刑宣告確定後，本應知所警惕，謹慎行事 ，珍惜自新之機會，積極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竟未能記取教訓，對於桃園地檢署屢次發函通知其應於指定期日至該署報到均無故缺席，又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並無在監在押之情事，有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附卷可憑，足認其客觀上並無不能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執行保護管束命令之情事，惟該期間受刑人僅有一次以身體不適看診為由請假，其餘八次應報到之期日，均未陳述有何不能遵期報到之正當理由的意見，且經桃園地檢署反覆告誡後，仍置之不理，存有輕忽心態，使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無從對其執行保護管束，毫不尊重刑法處遇，自難認受刑人有何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命令之意願。是以，本院審酌受刑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無正當事由屢未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亦未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已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規定，且違反情節實屬重大，益徵其未因受緩刑之寬典而心生警惕且知所悔悟，並已動搖上開判決認受刑人受此刑之教訓，即當知所警惕之緩刑宣告基礎，堪認宣告之緩刑顯已難收其成效，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從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揭規定，撤銷受刑人所受緩刑之宣告。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莊劍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渝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